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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预制钢结构构件等）生产全过程的质量

控制要求，涵盖原材料、生产准备、生产过程、成品检验与验收、堆放运输、质量追溯与持续改进等环

节。

本文件适用于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生产企业的质量控制活动，也可作为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

单位对预制构件生产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1804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49 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技术规范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T 565 工厂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管理标准

JG/T 3032 预制混凝土构件钢模板

DB11/T 968 预制混凝土构件质量检验标准

DB37/T 5019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制作，用于装配式建筑的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构件、预制钢结构构件、预制木

结构构件等。

全过程质量控制 whole-process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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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制构件从原材料进场到成品运输至施工现场的整个生产流程实施的系统性质量管控活动，包括

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检验与追溯。

关键工序 key processes

影响预制构件质量的核心生产环节，包括钢筋加工与安装、预埋件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

等。

质量追溯 quality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生产全过程的关键信息，实现预制构件质量问题的溯源、原因分析及责任认定的活动。

4 总则

基本要求

4.1.1 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质量职责，制定相应的质

量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4.1.2 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规模、产品类型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质量检验人员及合格的生产设

备、检验设备。

4.1.3 质量控制应遵循“预防为主、全程管控、数据支撑、持续改进”的原则，确保预制构件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

设计文件要求

4.2.1 生产企业应在生产前对设计文件进行审核，明确预制构件的型号、规格、性能指标、构造要求

及质量验收标准。

4.2.2 设计文件存在疑问时，应及时与设计单位沟通确认，不得擅自修改设计文件。

4.2.3 生产过程中如需变更设计，应经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并重新进行质量控制策划。

5 原材料质量控制

通用要求

5.1.1 原材料进场时，应核对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外观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5.1.2 原材料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不合格原材料应立即隔离存放，

并按规定进行处理。

5.1.3 原材料的存储应符合其特性要求，避免受潮、变质、污染或混用。

水泥

5.2.1 水泥的品种、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JGJ 55 规定。

5.2.2 水泥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其技术指标应符合 GB 175 规定。

5.2.3 水泥应按批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验项目包括强度、安定性、凝结时间等，检验结果应符合 GB

175 规定。

钢筋及钢材

5.3.1 钢筋、钢材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其质量应符合 GB/T 1499.1、GB/T 1499.2、

GB/T 700 等相关标准规定。

5.3.2 钢筋、钢材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外观不得有裂纹、锈蚀、结疤等缺陷。

5.3.3 钢筋、钢材应按批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验项目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冷弯性能

等，检验结果应符合对应标准规定。

骨料

5.4.1 粗细骨料的质量应符合 GB/T 14684、GB/T 14685 规定，其品种、级配应符合设计要求和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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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定。

5.4.2 骨料进场时应检查外观质量，不得有严重污染、风化、针片状颗粒超标等问题。

5.4.3 骨料应按批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验项目包括颗粒级配、含泥量、泥块含量、压碎指标等，检

验结果应符合对应标准规定。

外加剂与掺合料

5.5.1 混凝土外加剂的品种、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T 8076 规定，掺合料（粉煤灰、矿渣粉等）

应符合 GB/T 1596、GB/T 18046 规定。

5.5.2 外加剂、掺合料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其技术指标应符合对应标准规定。

5.5.3 外加剂、掺合料应按批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验结果应符合对应标准规定，且掺量应符合配合

比设计要求。

其他原材料

5.6.1 预制构件用灌浆料、坐浆料应符合 JG/T 56 规定，其质量证明文件应齐全，进场后应按批送检。

5.6.2 预埋件、吊钉、连接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JG/T 3032 等相关标准规定，进场时应检查外观质

量、尺寸偏差及质量证明文件。

5.6.3 模具材料应符合强度、刚度、稳定性要求，其质量应满足预制构件成型精度要求。

6 生产准备阶段质量控制

模具准备

6.1.1 模具的设计、制作应符合预制构件的外形尺寸和构造要求，模具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应符合

GB/T 51231 规定。

6.1.2 模具组装前应清理干净，表面应涂刷脱模剂，脱模剂应均匀、无漏涂，不得影响构件表面质量。

6.1.3 模具组装后应进行尺寸偏差检验，检验项目包括长、宽、高、壁厚、对角线差等，偏差值应符

合 DB11/T 968 规定。

6.1.4 模具应定期维护保养，出现变形、损坏等情况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修复后应重新检验合格方

可使用。

配合比设计与控制

6.2.1 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原材料性能、构件强度等级、工作性要求及生产工艺编制，配合比设计应

符合 JGJ 55 规定。

6.2.2 配合比应经试验验证，确保混凝土的强度、耐久性、工作性等指标符合设计要求和 GB 50010

规定。

6.2.3 生产过程中如需调整配合比，应经技术负责人批准，并重新进行试验验证；配合比调整记录应

存档备查。

设备与人员准备

6.3.1 生产设备（搅拌设备、成型设备、养护设备等）应定期校验、维护，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精度

符合生产要求。

6.3.2 检验设备（全站仪、水准仪、卡尺、压力试验机等）应经计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检

定证书应存档。

6.3.3 生产人员、检验人员应经专业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业人员应持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技术交底

6.4.1 生产前应组织技术交底，向生产人员、检验人员明确构件的设计要求、生产工艺、质量控制要

点及验收标准。

6.4.2 技术交底应形成书面记录，参与交底人员应签字确认；交底内容发生变更时，应重新组织交底。

7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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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加工与安装

7.1.1 钢筋加工的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加工偏差应符合 GB 50204 规定。

7.1.2 钢筋焊接应符合 JGJ 18 规定，焊接接头的外观质量、力学性能应经检验合格；钢筋机械连接应

符合 JGJ 107 规定，连接接头应按批送检。

7.1.3 钢筋安装的数量、间距、保护层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保护层垫块的材质、强度应符合规定，

垫块布置应均匀、牢固，保护层厚度偏差应符合 DB37/T 5019 规定。

7.1.4 钢筋安装完成后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预埋件与连接件安装

7.2.1 预埋件、连接件的型号、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位置、标高、牢固度应满足规定。

7.2.2 预埋件、连接件的安装偏差应符合 GB/T 51231、GB/T 51249 规定，安装后应进行固定，防止浇

筑混凝土时移位。

7.2.3 吊钉的安装应符合 JG/T 3032 规定，其数量、位置、锚固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安装后应检验

牢固性。

混凝土制备与浇筑

7.3.1 混凝土原材料的计量应准确，计量偏差应符合 GB 50204 规定，计量设备应定期校验。

7.3.2 混凝土搅拌时间应符合设备操作规程和工艺要求，确保搅拌均匀，混凝土的坍落度、扩展度等

工作性指标应符合配合比设计要求。

7.3.3 混凝土浇筑前应检查模具、钢筋、预埋件等的质量，确认合格后方可浇筑；浇筑过程应连续进

行，振捣应密实，不得出现漏振、过振现象。

7.3.4 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应按规定制作试块，试块的制作、养护应符合 GB 50204 规定，试块强度应作

为构件强度评定的依据。

养护

7.4.1 预制构件的养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T 51231 规定，养护方式可采用蒸汽养护、自然养护或其

他有效养护方式。

7.4.2 蒸汽养护的升温速度、恒温温度、恒温时间、降温速度应严格控制，不得超出构件设计和材料

性能要求。

7.4.3 养护期间应定期监测构件表面温度、湿度，确保养护效果，养护时间应满足混凝土强度增长要

求，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75%以上方可脱模（设计有特殊要求的除外）。

脱模

7.5.1 脱模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规定要求后进行，脱模顺序应合理，不得硬撬、硬砸，防止损坏构件。

7.5.2 脱模后应及时检查构件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发现缺陷应按规定进行修补，修补工艺应经技

术负责人批准。

7.5.3 脱模后的构件应进行标识，标识内容包括构件型号、生产批次、生产日期、合格状态等。

8 成品检验与验收

检验项目与要求

8.1.1 预制构件成品检验应包括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混凝土强度、预埋件位置偏差、保护层厚度等

项目。

8.1.2 外观质量应符合 DB11/T 968 规定，不得有影响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的裂缝、孔洞、露筋、蜂窝、

麻面等缺陷。

8.1.3 尺寸偏差应符合 DB37/T 5019 规定，关键尺寸的允许偏差应严格控制。

8.1.4 混凝土强度应按批进行评定，评定结果应符合 GB 50204 规定；构件的其他性能（如抗渗、抗冻

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

8.1.5 预埋件位置偏差、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检验结果应形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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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批量与抽样

8.2.1 预制构件成品检验应按批次进行，同一生产批次、同一型号的构件为一批，批量大小应符合相

关标准规定。

8.2.2 抽样数量应按 DB37/T 5019、DB11/T 968 规定执行，抽样应具有随机性和代表性。

8.2.3 关键工序的质量检验应实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见证取样比例应符合相关规定。

验收判定

8.3.1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文件及相关标准规定的，判定为合格；不合格项目经返修、处理后，重

新检验合格的，可判定为合格。

8.3.2 存在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缺陷，且无法修复的，判定为不合格，不得出厂。

8.3.3 成品验收合格后，应出具产品合格证，合格证应注明构件型号、批次、生产日期、检验结果、

生产企业等信息。

9 成品堆放与运输质量控制

成品堆放

9.1.1 预制构件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排水良好，避免积水导致构件受潮、污染。

9.1.2 构件堆放应按型号、批次分类存放，堆放方式应符合构件受力要求，不得倒置、侧放（设计允

许的除外），防止构件变形、损坏。

9.1.3 构件堆放高度应根据构件强度、刚度及堆放架的承载能力确定，不得超出规定高度；构件之间

应设置垫块，垫块材质应柔软、坚韧，避免损伤构件表面。

9.1.4 堆放期间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止构件表面污染、风化、开裂，对易损坏的部位（如边角、预埋

件）应进行专项防护。

成品运输

9.2.1 运输车辆应符合构件运输要求，配备必要的固定装置和防护设施，确保运输过程中构件不移位、

不损坏。

9.2.2 构件装车时应合理布置，重量分布均匀，固定牢固，采用柔性材料包裹构件边角及突出部位，

防止碰撞损坏。

9.2.3 运输路线应提前规划，避开颠簸、陡峭路段，运输速度应适中，避免急刹车、急转弯等操作。

9.2.4 构件运输至施工现场后，应与接收方共同检查构件外观质量和完好情况，办理交接手续，交接

记录应存档备查。

10 质量追溯与持续改进

质量追溯

10.1.1 生产企业应建立预制构件质量追溯体系，记录原材料进场检验信息、生产过程关键参数（搅拌

时间、养护温度、养护时间等）、检验数据、操作人员、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

10.1.2 追溯信息应真实、完整、可追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

10.1.3 每个预制构件应设置唯一的追溯标识，标识应清晰、牢固，便于查询。

不合格品处理

10.2.1 发现不合格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时，应立即隔离，并标识不合格状态。

10.2.2 对不合格品应进行原因分析，明确责任，制定整改措施，整改完成后应重新检验。

10.2.3 不合格品的处理记录应存档备查，包括不合格情况描述、原因分析、处理措施、处理结果等。

持续改进

10.3.1 生产企业应定期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评审，收集客户反馈、质量检验结果、行业动

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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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针对质量问题和潜在风险，制定改进措施，优化生产工艺、质量控制流程和管理制度。

10.3.3 定期开展质量培训，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和业务能力，持续提升预制构件生产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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